附件：
关于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人员执业注册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规范房屋鉴定市场，加强鉴定人员管理，切实保障房屋安全，根据《广州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现就鉴定人员执业注册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协会具体负责在广州市范围内从业鉴定人员的日常管理，并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

2、已取得房屋鉴定类资格证书的单位在职从业人员方可申请执业注册。
3、房屋安全鉴定人员实行执业注册年度再培训制度；执业注册证实行年度续注册制度。
4、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协会负责建立房屋安全鉴定人员执业注册档案，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行为记录在案并予以公示。

5、本通知自公布之日施行，有效期5年。有效期届满或政策、法规变化的，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协会

2015年   月   日
